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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丽

据新华社报道，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
长会议日前通过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2013年立法工作计划。

“修改红十字会法”被列入立
法预备项目，视情况在2013

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
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

十字会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
口浪尖。有媒体报道，中国红
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
人王永24日表示，将于5月中

下 旬 重 新 调 查“ 郭 美 美 事
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
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此消
息传出后引起广泛关注，不
过 日 前 重 查 一 事 又 现 转
折———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
王汝鹏在个人微博上表示，

“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
GMM，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
有 开 会 作 出 决 定 要 重 查
GMM，真实情况是社监委王
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
提议。”对此，王永表示，红会
确实没人说过要查，重查是
社监委委员的个人建议，目
前重查尚停留在建议阶段。

之前，舆论普遍将“重启

调查”视作红会释放的一个
积极信号，事情发展至此，不
少民众感到失望。不过，红会面
临的信任危机，并非只是一个

“郭美美事件”造就的，即使重
启调查，也只是“头痛医头”式
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挽回公
信力。要想重塑形象，红会必
须在体制、机制上动大手术。

捐赠信息和财务管理不
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
束机制，这些是红会近年来
集中暴露的问题，红会要实
现“救赎”，除了要解决这些
表面的弊病，更根本的是摆
脱行政化的体制。与欧美国
家的红十字会相比，我国的

红会本质上更像一个自上而
下的政府机构。按照红十字
会法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是

“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
救助团体”。不过，与一般社
会团体不同，红会的工作人员
参照公务员管理、享有部分财
政拨款。凭借官方背景，红会已
习惯于通过权力资源做慈善，
甚至习惯于“命令式慈善”。这
种官办慈善，基础不是公众的
信任，而是权力的荫蔽，这可
以说是红会遭遇信任危机的
根源。

正因如此，在为红会开
出的药方上，不少专家都提
到了“去行政化“、“去官僚

化”，建议其在政府、企业和
社会的三元互动之中找到自
己的位置，能够破除行政依
附，凭借为公民服务提升竞争
力。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仅
期待红十字会自身发力肯定
不够，毕竟“触动利益比触动
灵魂还难”，而且说到底，红会
仍是体制内的一环，真鼓起勇
气给自己“动手术”，恐怕也会
受到一些限制。

去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
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这体现了国家
对红会、对慈善组织的重视，
也为红会的未来进行了大的
规划设计。这次“修改红十字

会法”列入立法预备项目，也
让人充满期待。公众期望修法
时，重点考虑红会“去行政化”
的问题，给予红十字会更准
确的定位，为其设置更明晰
的权责界限，为其改革提供
更充分的动力和保障，推动
它与权力做切割，回归慈善
组织的本质。毕竟，在这个民
间慈善迅猛发展、社会组织
逐渐展现力量的时代，红会
的改革不但关乎自身是否能
重获生机，而且深受外界关
注，公众希望它能成为社会
组织改革的引领者。针对红
十字会的修法是一次契机，
公众对此拭目以待。

□龙敏飞

日前，国家邮政局提出
快递企业应该缴纳邮政普遍
服务基金，征收标准为国内
同城快递0 . 1元/件、国内异地
0 . 2元/件、港澳台1元/件、国
际2元/件。民营快递企业称
目前生存状况已经相当艰
难，只能涨价应对。(4月27日

《南方日报》)

之前，国家邮政局要向
快递公司征收“份子钱”的事
情引发极大争议，但一直未

有最后的论断。如今，一切探
讨尚未尘埃落定，“收份子钱”
便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当木已成舟，我们必须发问的
是，按着权责与义务对等的原
则，既然要收“份子钱”了，既然
要涨价了，那么相应的服务水
平是否也应跟进呢？

我们先抛却合理性不探
讨，而基于现实的境况做讨
论，既然国家邮政局收取“份
子钱”了，既然快递公司拟

“集体涨价”了，那快递行业
一直存在的一些弊端，理应
给予纠正吧？一者，当前不少
快递公司仍面临高额物流费
的困境，这种事情国家邮政
局是不是该有所作为呢？二

者，快递行业仍然存在一些
现实问题，如丢件、拖延、调
换包裹甚至贩卖用户信息
等，对这些行为，国家邮政局
是不是也要管管呢？

不管有多少“份子钱”，
最终的买单者都是公众，不可
能是任何一家企业或任何一
家快递公司。从这个角度来说，
既然“份子钱”已经成为一种事
实，那我们唯一的呼吁是，相关
部门应该既要拿钱还要干事，
不能“光拿钱不干事”，这不符
合最起码的契约伦理。

于快递公司而言，于国
家邮政局而言，既然当下快
递涨价成为一种事实，那“涨
服务”也应是“必选动作”。只

有不断地提高服务水平，快
递涨价才能让公众接受，不
然，在同等服务水平的情况
下，为何要让公众多付款呢？
这样的话，便完全没有公平
与正义可言了。既然国家邮
政局要收“份子钱”，那更应
做好分内的工作，一方面，要
扶持中小微快递公司的发
展，另一方面，也应对快递公
司的一些不良行为进行纠
正，甚至完全可以诉诸法律。

快递公司集体涨价，这
个可以有，但涨价之后更应
集体“涨服务”，同时国家邮
政局应做好监管工作。唯有
如此，快递企业集体涨价，才
能让公众信服。

集体涨价的快递更应集体“涨服务”
农村房屋质量

不能再“不堪一震”

农村房屋质量“不堪
一震”，这一悲剧不应该再
继续下去。房子是农民一
生的资产，关系一家老小
的生存，在农村，没有比这
更重要的事情了，国家有必
要对农房质量安全进行指导
和监督。农村房屋质量“不堪
一震”，是从汶川到芦山加剧
人员伤亡的一大根源，说它
是中国抗震减灾的最大短
板，毫不为过。因此，建议政
府公共服务将保障农房质
量作为重中之重，彻底终
结农村建房的混乱无序。
(摘自《新京报》)

不良贷款

是怎样形成的

商业银行要有一个健
康的运营环境，政府必须
改变继续将商业银行当作
信贷政策工具的做法。对
银监会来说，固然需要提醒
商业银行严控不良贷款，但
是与此同时，不能继续要求
商业银行对某些行业、某些
领域加大信贷支持，以此作
为对政府经济调控的配合。
如果商业银行在信贷上缺
少独立自主的经营环境，
那么，今天为配合政府要
求而投放的信贷，很可能
明天就成为商业银行的包
袱。(摘自《东方早报》)

期待修法助红十字会正本清源
公众期望修法时，重点考虑红会“去行政化”的问题，给予红十字会更准确的定位，为其设置更明晰的权责界

限，为其改革提供更充分的动力和保障，推动它与权力做切割，回归慈善组织的本质。

>>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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